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製片優惠卡申請辦法暨使用規範

凡於台北市拍攝之影視工作團隊，得提出製片優惠卡（以下簡稱本卡）之申請，審核通過後即發放予申請劇組。

一、申請人須為申請劇組之製片或製作人，並於預定使用本卡七個工作天前向本會提出申請。

二、申請人需於填寫表格時註明拍攝起迄日期，以利其製片優惠卡使用期限之制定。

三、每一劇組可申請張數以工作人員人數為依據，每10人為一單位，10人以內最多可申請4張，10~20人最多可申請8張，20人以上最多可申請10張。
四、持卡人於消費時出示本卡即可享有製片優惠卡合作商家提供之消費優惠。結帳同時請配合填寫消費三聯單，以利查核。如為外送服務，拍攝團隊須先告知商家，並於貨到時出示本卡以便得到消費優惠。

五、本卡不得轉借非申請劇組人員，並須於使用期限屆滿後停止使用本卡消費，使用期限到期後之停效卡片不需歸還本會，可自行作廢回收。本卡若遺失，申請人須即刻通知本會，惟本會將不補發卡片；遺失達二張以上，本會保留往後不再核發本卡予該申請劇組及協助其拍攝之權力。

六、凡使用本卡之影片，需於影片片尾或片頭優先位置處，獨立顯示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文化局、臺北市文化基金會、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及提供優惠之商家商標及名稱樣示如附件，廣告片及音樂錄影帶則不在此限。

七、凡申請本卡之影片，本會因內部需要得派員於拍攝時側拍記錄，以為本會非營利宣傳及成果留檔之用。

八、申請劇組應提供本會申請影片之劇照及工作照(800萬像素以上之未壓縮之JPEG檔或RAW檔)各十二張，作為本會宣傳之用。

九、申請影片於製作完成後，應提供本會影片DVD乙份，以為本會成果留檔及非商業之使用。

十、本卡提供之各項消費優惠刊登於本會專屬網站及文宣品，以供持卡人參考利用。

十一、使用本卡之拍攝團隊務必遵守本卡之使用規範及合作商家規定，違規者本會得拒絕其往後之申請或收回已核發之本卡。

十二、已向本會申請協拍之劇組，如有違反攝製公約之情事，本會得拒絕其往後之申請或收回已核發之本卡。

十三、本規範如有未竟之規定事項，將另訂條文規範之。

十四、申請人於提出申請之同時即同意遵守本規範。
附件一：

一、LOGO及標準字之長寬須等比例縮放，不可扭曲、變形、更改或重製，不得改變原檔案色彩，LOGO文字須於出版品上清楚可辨視，尺寸大小須適宜。

二、適用於電視、電影及DVD露出，須以RGB色彩呈現。螢幕底色若為黑色，須選用白字LOGO色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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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電影委員會製片優惠卡 申請表
申請人您好，請您在申請製片優惠卡前，詳讀使用規範，填寫本表即表示申請劇組同意遵守此一規範。倘有疑問之處請電洽本會，將有專人協助服務，謝謝！
	拍攝團隊資料

	                                         
	申請日期：           

	姓名：                     須為本片製片或製作人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傳真：

	製作案名稱：

	製片公司：
	製片公司負責人：

	合製公司：
	製片公司地址：

	擬申請製片優惠卡          張 每單位申請發放張數以10張為限。

	擬拍攝日期：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製作類型：
□劇情片       □紀錄片      □學生電影       □短片      □電視電影        □電視連續劇        集

□電視單元劇   □電視節目    □音樂錄影帶     □伴唱帶    □廣告            □其他                

攝影器材：
□ 35mm      □ 16mm      □ HD      □ 8mm      □ Beta Cam      □ DV

	製作案簡介：(1.附製作人與導演姓名 2.附件資料如劇本等)


	製片公司或拍攝團隊簡介：


	本案是否申請本會協拍：  □是    □否  
	製作預算：

	本案拍攝地點 (或另外提供場景資料表)：

	地點1：
地址：
拍攝日期：
	地點2：
地址：
拍攝日期：

	地點3：
地址：
拍攝日期：
	地點4：
地址：
拍攝日期：

	地點5：
地址：
拍攝日期：
	地點6：
地址：
拍攝日期：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欄位 (以下製片單位請勿填寫)

	承辦人：
	E-mail：card@taipeifilmcommission.org

	核發卡號：
	核卡日期：

使用期限：



	影委會審查：






編號：


分類號：









本會地址：臺北市仁愛路四段112巷18號B1  網站: www.taipeifilmcommission.org
電話：2709-3880  傳真：2709-3905   E-mail: service@taipeifilmcommission.org

